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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王媛媛 乌宁满达

一起普通盗窃案的指纹比对，竟意
外揭开尘封 10年的恶性案件真相。近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检察
院提起公诉，3月 6日，法院以盗窃罪、
强奸罪、抢劫罪、强制猥亵罪依法判处
刘某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6万元；以盗窃罪依法判处刘某某有期
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2014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在伊金
霍洛旗某矿区，独自在家的小玲被窗
纱弹起的声音惊醒，随后一名男子持
刀闯入，将小玲手脚捆绑，在实施猥
亵后抢走现金 1000 余元。两个月后，
距离案发地不远处再现类似案件：一

名男子尾随小华在其进入家门时闯
入，殴打小华妄图使其屈服从而与其
发生性关系，但在实施猥亵时小华男
友归家，男子吓得翻窗逃离。次年 8
月，第三起案件更为恶劣：一名男子
夜晚闯入小霞家中，以孩子作为威胁
不仅对小霞实施了性侵，还抢走 1000
余元并威胁她不得报警。

“当时矿区监控覆盖率低，流动
人口占比大，给侦查带来极大困难。”
当年的办案民警回忆道，三起案件提
取到了复杂混合的 DNA 样本，但在
当年技术条件下无法分离有效信息。
唯一关键物证是第二起案件现场窗
户把手上遗留的指纹，但因数据库信
息有限，比对始终无果。仅凭被害人
口述描绘的犯罪嫌疑人画像，侦查机

关耗费数月却一无所获，案件陷入僵
局。于是，一枚指纹、一份 DNA 检材
被封存了 10 年之久，这起系列案件
成为压在几代刑警心头的巨石。

2024 年 6 月，一起电缆线盗窃案
走进检察官的视线，刘某兄弟二人将
进出某煤矿的监控设备损坏，翻墙进
入煤矿存放电缆线的库房，将电缆线
裁剪运出后进行变卖。检察官敏锐地
察觉到，二人曾在伊金霍洛旗多个煤
矿工作过，且根据案件细节、作案手
法与运输的车辆也与其他煤矿电缆
线失窃案相似。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二人均闪烁其词，眼神飘忽，这也坚
定了检察官的猜想：二人在说谎！

在此情况下，检察官继续分开讯
问二人，最终二人承认曾装扮成煤矿

工作人员，几年间潜入多个煤矿盗窃
电缆线，数额高达 200余万元。在审查
过程中，检察官了解到公安机关发现
执行拘留措施时采集到的刘某指纹与
10年前强奸、抢劫、强制猥亵案的犯罪
嫌疑人指纹高度吻合。“因上传比对需
要时间，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发现这一
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我进行了沟通。”办
案检察官介绍道，检察机关立即启动
重大案件回溯机制，将案件退回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并列出多项补证清单。

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仔细梳理了
10 年前的 3 起案件，发现诸多关键共
性：3处案发地点距离较近，犯罪手法、
目标选择、行为模式具有高度同一性，
且 3名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陈
述趋同，由此认为3起案件极有可能为

同一人所为，决定对3起案件进行并案
审查。经鉴定，10年前案发现场的DNA
为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所留。

检察机关在盗窃罪的基础上追
加认定了强奸、抢劫、强制猥亵等犯
罪事实，并对刘某多次进行释法说
理，充分向其阐释法律政策。最终，刘
某交代了其 10 年前所犯系列案件的
详细经过并自愿认罪认罚。

3位被害人得知案件被侦破后哽
咽道：“现在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同步推进追赃
挽损，多次引导公安机关与案涉煤矿企
业沟通，核实损失明细，及时查封、扣押
赃款赃物。最终，为煤矿企业追回经济
损失 100余万元。2024年 12月，伊金霍
洛旗检察院对刘某二人依法提起公诉。

指纹比对揪出10年前悬案真凶

近年来，陈年积案接连告破，在逃人员纷
纷落网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很多人在纷纷
拍手叫好的同时，也不忘感慨一句，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这实际上也体现出，公平正义是
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最近在江苏省睢宁县
落网的一对夫妻，为了逃亡可谓是绞尽脑汁、
费尽心思，甚至不惜整形换脸，但最终还是露
出马脚被抓获归案。

据媒体报道，今年清明假期期间，睢宁县
公安机关在对某动物园开展例行巡查时，一
名男性游客引起了巡查民警的注意。虽然该
名男子的面部容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仍与
外省公安机关通缉十年的在逃犯罪嫌疑人王
某高度匹配。民警立即展开行动，最终确定
该名男子正是在逃人员王某，与其同行的妻
子为在逃人员刘某。

据悉，在十年潜逃过程中，王某削骨改变
脸型，其妻刘某隆鼻并定制双眼皮。除此之
外，夫妻二人还费尽心思变换了身份，希望以
此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捕。本以为有了“易容
术”的加持，便可以瞒天过海、逍遥法外，不想
却在动物园游玩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在
大量证据面前，王某、刘某二人承认了自己的
真实身份，并对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至当地
公安机关。

整形换脸、改变身份，自以为能够瞒天过
海，最终还是落入法网。真应了那句老话：正
义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十年潜逃路
上，二人必定是东躲西藏、寝食难安，不仅不
能与家人、朋友联系，即便是日常生活也是担
惊受怕。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必定是风声
鹤唳 、草木皆兵，甚至是惊慌失措 、仓皇而
逃。我想，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必定不是二
人当初所期望的那般，落网之后应该也会有
种如释重负之感吧，毕竟结束了那种如惊弓
之鸟般的日子。

王某、刘某二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
情。但十年时间里，那些被他们所骗的被害
人，肯定是备受折磨与煎熬，明知道诈骗自
己的人是谁，犯罪者却迟迟未能归案接受法
律制裁。这下他们被抓获归案了，被害人心
理上也能有些安慰了。当然，也希望相关职
能部门尽量帮助被害人多挽回一点损失，让
他们能够早日过上正常生活。

于 千 万 人 之 中 ， 公 安
民 警 一 眼 就 认 出 在 逃 人
员 ， 必 定 是 对 在 逃 人 员 信
息 熟 记 于 心 。 真 心 给 民 警
点个赞！

（本期坐堂 王宇）

逃 亡

在前不久最高检发布的第五十五批指导性案例中，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上海市检察院办理的甲皮
业有限公司、周某等欺诈发行债券、马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披露，为满足债券发行要求，公司直接用
PS做起了假账，虚增上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终因无力偿付债券本息，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

这背后，审计等中介机构究竟是严重失职，还是与发行人存在不当利益捆绑？几方刑事责任应如
何认定？

为满足债券发行要求，公司用PS做假账，虚增上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终导致1.5
亿元投资款无法兑付。检察机关揪出财务造假源头后发现了背后隐藏的问题——

资本市场“看门人”变“放水者”
□本报通讯员 潘志凡 张德辰 杨莹莹

2012 年下半年，甲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公司”）老板周某因
经营困难，急需募集大量资金，便想
到了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捷
径”。于是，周某指派公司总经理林
某、财务经理叶某负责与承销券商、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等 中 介 机 构 联 络 对
接，提供发债所需的财务资料，同时
委托朋友介绍的会计师王某牵头负
责发债现场审计工作。

王某因所在的乙会计师事务所
没有从事证券类审计业务的资质，
就与具有资质的丙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北京分所（以下简称“丙北京
所”）负责人马某联系，约定在王某
现场审计后由丙北京所审核并出具
正式的审计报告。

按照相关规定，发行私募债券
需要企业的资质、财务指标、资金用
途 合 规 性 等 各 项“ 硬 指 标 ”符 合 条
件，只有“迈过门槛”，证券交易所才
允 许 备 案 发 行 。 但 现 场 审 计 过 程
中，一道难题摆在了几人面前——
甲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并不符合债券
发行要求。

“可以根据发债规模调整公司财
务报表，以此增加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几人一拍即合，算起了财务造假
的“歪账”。经周某同意，林某指使叶
某篡改了记账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
账套数据，并编制了虚假纳税申报
表、财务凭证等财务资料。这场“数
字魔术”还需要“托儿”。会计师王某
明知甲公司实际财务状况不符合债
券发行要求，却仍制作出内容不实的
现场审计底稿。

经过“包装”的财务数据很快被
送到了丙北京所负责人马某手中。
他未核实原始凭证，直接依据现场

审计底稿出具审计报告，最终形成
的募集说明书虚增甲公司营业收入
10.56亿元、净利润 1.45亿元。

2013 年 2 月 5 日，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丁证券公司发行甲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共募集资金 1.5 亿元，7 家认购公
司满怀期待。

两年后，甲公司在支付了前三
期利息共计 2100 余万元后，无力偿
付本金和剩余利息，造成投资人重
大经济损失。

为迈私募债券“发行门槛”
打造虚增10亿元营收的“纸上帝国”

“这个案子作案环节众多，犯罪
手段隐蔽，资金流复杂，案件线索初
现时，证据如同散落的拼图。”如今，
说起这起案件，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
院办案检察官孙惟文对数百册的案
卷材料仍记忆犹新。他认为，面对此
类新型金融犯罪，如何精准厘清不同
主体的责任边界是定罪关键。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海市公安
局以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提请上海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林某、叶某。11 月 17 日，检察
机关决定对二人批准逮捕。

“对林某、叶某批捕之后，我们
向 公 安 机 关 提 出 甲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周某有重大
犯罪嫌疑，应查明其是否为欺诈发
行债券的组织者。”据孙惟文介绍，
上市公司、发行人的董监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资本市场主体监

管的核心对象，其对上市公司、发行
人的合规经营和有效市场的构建至
关重要，而不少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犯
罪案例反映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其中难辞其咎，甚至是始作俑
者。“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
法第 160 条和第 161 条增设了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条款，对其刑事法
律责任进行明示和重申，强调当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单位时，应对
其进行单位和个人的双罚制。”

孙惟文表示，为实现对资本市场
“追首恶”的精准打击，他们向公安机
关提出了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

案件办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
了“本罪规定于 1997 年刑法，当时中
国市场仅有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
公募债券。甲公司发行的系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产生于 2012 年，仅向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投资者数量
较少，且专业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
强于社会公众，不属于本罪规定的

‘公司、企业债券’”的抗辩意见。
“具备‘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

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基本特征的公
司、企业债券，均属于欺诈发行债券
罪的规制对象。融资时间的长短、
是否定向发行以及在交易所或银行
间市场发行均不影响债券性质的认
定。”上海市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
主任（时任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公
诉处副处长、该案主办检察官）顾佳
认为，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于 2012 年为畅通中小企业
融资渠道推出的金融产品，甲公司
发行的私募债券符合公司法、《企业
债券管理条例》规定的“依照法定程
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的有价证券”的债券实质特征。

引导侦查追诉漏犯
精准打击发行人等“关键少数”

面对 1.5 亿元投资款无法兑付的
严重后果，揪出造假源头后，更大的
挑战摆在面前：专业审计机构的把关
为何失灵？

办案检察官调取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记录时发现异常——丙北京所
注册会计师马某仅用数天就完成审
计报告，很明显未核实原始凭证。经
查证，作为发债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
计师的马某，确实未经复核即依据虚
假的现场审计底稿及财务凭证出具
了审计报告，还指使他人在审计报告
上加盖未参与审计工作的其他注册
会计师的印章。

“这不是简单的执业疏忽！”办案
检察官至今仍记得首次查阅案卷时
的震惊：电脑修图伪造的银行流水、
PS 合成的财务凭证……从原始凭证
到审计底稿形成完整造假链条。叶
某在供述中承认，王某主动介绍了平
面设计师，指导他们采用电脑修图等
手法伪造了财务凭证，并由总经理林
某加盖了甲公司的公章。

本该充当资本市场“看门人”的
会计师事务所，竟成为造假机器的关
键齿轮。为此，检察机关在惩治市场
主体财务造假行为的同时，主动开展

“一案双查”，同步审查相关中介机构
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
明文件重大失实等违法犯罪行为。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王某与林
某、叶某等人共谋，利用专业知识参与
从原始数据造假到审计报告的全过程，
帮助甲公司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发
行债券，构成欺诈发行债券罪共同犯
罪；马某虽未共谋参与造假，但是违反
执业准则，严重不负责任，随意出借审

计资质，对王某制作的审计底稿未作审
核即签名确认出借资质，导致审计报告
严重失实，致使不具备发债条件的企业
得以发行债券，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
失，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根据检察机关的追诉意见及继
续取证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对马某立
案侦查，会计师王某、甲公司实际控
制人周某先后被追诉到案。2018 年
1 月 17 日、2019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9
月 21 日，上海市公安局先后以甲公
司、林某、叶某、王某等人涉嫌欺诈发
行债券罪，马某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
大失实罪，周某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
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经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
诉，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甲公
司犯欺诈发行债券罪，判处罚金450万
元；被告人周某犯欺诈发行债券罪，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连同前罪判
处刑罚（其因其他犯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34万元；被告人林
某、王某、叶某犯欺诈发行债券罪，被
告人马某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
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
个月，部分适用缓刑，对王某、马某并
处罚金。周某、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后上海市高级法院分别作出
二审裁定，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惩首恶、打帮凶，让造假者付出
代价。”该案二审办案检察官、上海市
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副主任陈晨
表示，案件办理既严惩了躲在幕后操
纵的“关键少数”，也追责了协同造假
的中介机构，显示出依法从严惩治资
本市场违法犯罪的司法态度。

积极开展“一案双查”
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和
法治化、市场化历程中，监管重心从事
前向事中、事后转移。办案中，上海市
检察机关注重从证券犯罪个案惩戒向
金融风险防范延伸职能，持续加强与行
政机关、行业自律组织数据共享和联
动，运用数据监督模型排查违法犯罪风
险，实现从个案治罪到类案治理的转
变，从被动监督到主动治理的转变，将

“高质效制发检察建议”要求落到实处。
据悉，通过对包括该案在内的数起

证券发行类案件的汇总分析，上海市检
察机关发现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接
证券发行项目中存在内控机制严重失
灵、审核把关环节形同虚设、行业自律
不足等问题。中介机构“看门人”角色
的缺位，成为造假链条的关键一环。

对此，经最高检审核并转送，上
海市检察院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加强中介组织人
员法律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搭
建完善全流程风险控制体系、发挥行
业监管作用等具体建议。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高度重视，制定了 10项整
改完善措施积极落实，并及时回复检
察机关。上海注册会计师协会还开
展了为期三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有效
促进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治理水平。

从“首恶必究”到“帮凶追责”，从
一案惩戒到行业清源，资本市场的改
变更为直观。如今，随着《国务院关
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提供服务的规定》的出台，中介机
构“看门人”责任进一步压实。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等多部门
发声，以立体化追责压实中介机构责
任。特别是新证券法实施以来，资本
市场立体化追责体系逐步构建，对中
介机构行政、民事和刑事追责力度不
断加大。该案的办案经验，被写入最
高检今年发布的第五十五批指导性
案例，成为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欺诈发
行证券案件的“操作指南”。

“在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的基础上，
我们将深化与行业自律组织的协同联
动，通过构建长效协作机制、打通数据
交互通道、开展典型案例巡回宣讲、组
织职业道德实训等多元路径深度参与
行业治理。”近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一
分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赵炜捷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好上
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作为全国检察机
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的职能作
用，通过专业化平台扩大辐射半径，筑
牢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为资本市场行
稳致远注入法治保障的检察智慧。

从个案惩戒到行业清源
检察履职助力市场规范建设

▼组织开展证券期货犯罪法律适用研讨活动。

▶办案检察
官孙惟文（右）一
审出庭支持公诉。

▼金融办案团队成员讨论案情。


